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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优秀的，优先推荐。

3.本次选拔实行归口申报，通过主管厅局、各市人才工

作部门申报的人员，不得通过学院渠道重复申报。其他申报

条件按照省人才办、省教育厅有关通知执行。

二、推荐程序

根据省教育厅推荐名额指标分配办法，学院可推荐第二

层次培养对象 1 名，推荐第三层次培养对象 2 名。具体推荐

程序如下。

1.学校推荐（7 月底-8 月 11 日）。各校组织初选，履行

公示程序，确定推荐人选，并将申报材料报送学院。

2.学院选拔（8 月 12 日-20 日）。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

审，公示后确定学院推荐人选。

3.推荐申报（8 月 21 日-9 月 10 日）。学院组织推荐人

选进行网上申报，并在 8 月 23 日前向省教育厅报送第二层

次申报对象材料；在 9 月 10 前组织第三层次申报对象完善

有关材料，并按时向省教育厅报送。

三、其他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有关各校要成立工作专班，坚持宁缺

毋滥的原则，确保推荐人选的质量。如没有合适人选，可不

推荐。

2.严格材料审查。申请人填写《江苏省第六期“333 工

程”培养对象申请书》（A4 纸）一式两份，附件材料(A4 纸)




